
广 东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 

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

为保护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电力”

或“公司”）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粤电

力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针对公司

本次董事会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在审阅相关资料后，发表

过半数同意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间接子公司引入投资者的议案过半数同意意见 

经审核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间接子公司广东粤电曲界

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引入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股东

参与项目投资建设，有利于提高新能源项目规模，实现公司

可持续发展，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上述关联交易本着平等、互利、自愿的原则，价格确定

方式合理、定价依据充分，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障。关联

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

及本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

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

该议案并同意将《关于间接子公司引入投资者的议案》提交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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